


附件2
华东师范大学共青团“推优”对象审核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出生地
	

	身份证号码
	
	学历
	

	所在单位
	
	身份（职务职称）
	

	加入共青团时间
	
	递交入党申请书时间
	

	是否参加过团校培训
	
	是否参加过党章学习小组
	

	团支部大会意见

	


            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公示情况

	


            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院系级团组织意见
	党支部意见

	

签名：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

签名：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[bookmark: _Toc409033602][bookmark: _Toc406443343][bookmark: _Ref404521259]注：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由团组织保存，一份由党支部归入个人入党材料。
注意事项
1. 签名部分必须手写（或手写体签名章），其余部分手写打印均可。
2. 注意整齐美观，不改变表格结构，不跨页。
3. 内容真实，与其他材料一致。
4. 填写规范：
（1） 出生地：直辖市写市名，如：北京、上海；省、自治区填两级，如浙江杭州、新建乌鲁木齐。较长的请调整行距——最小值、0磅。
（2） 学历：填写接收相应教育的最高学历，本科生应填“高中毕业”（硕士为“本科毕业”，以此类推），但如本科生已写了“本科”，可改为“本科在读”，以此类推。
（3） 单位、身份应能够对应。身份一般填“学生”即可。
（4） 递交入党申请书时间需年满18周岁，且与申请书一致。
（5） 是否参加过团校培训、是否参加过党章学习小组请如实填写“是/否”。
（6） 团支部大会意见：由推优大会负责人填写。简要介绍被推荐人的基本情况（思想、学习、工作、生活等），主要优缺点及基本评价；简要叙述团支部推优大会的基本情况，包括时间、地点、应到人数、实到人数、列席者、得票数及表决结果、决定（同意向党组织推荐）等。
注：如团支书本人参加当次推优，应由团支部其他委员、党员或其他班委担任推优工作负责人，主持会议、签署表格。
（7） 公示情况：公示期自201X年X月X日至X日。期间如有来访、来电应如实填写。如无，则填公示无异议。
注：公示时间要合理，一般不少于5天。落款日期应在公示结束之后。
（8） 注意推优大会时间及四处落款时间的前后逻辑合理性。院系团组织意见落款日期应在公示之后。党支部意见落款日期应在院系团组织意见之后或同日，并在确定入党积极分子之前或同日。




